薄板坯铸机长水口技术规格书
本着平等合作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。甲方在薄板坯连铸区域使用乙方提供的长水口，乙方应对产品质量负责。双方协商技术规格如下：

连铸生产工艺条件：

浇铸温度：1535~1575°

浇铸钢种：碳素结构钢（SS330 ~ SS400）、优质碳素结构钢（SPHC、SPHCD、SPCD、SPCE）、低合金钢（SPFC590,SMA570W）、汽车结构用钢（SAPH310 ~ SAPH440）、耐大气腐蚀钢（SPA-C、SPA-H）、管线钢（X42 ~ X60）、超低碳(ELC，ULC)。

工艺路线：BOF-LF（RH）-CCM

二、技术要求：

1、 长水口使用前免烘烤，必须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，不能出现碗部穿孔/断裂、渣线侵蚀断裂、掉快等，具有较强的耐侵蚀、耐冲刷能力。

2、几何尺寸及公差满足图纸设计要求。

3、包装、运输及装箱要求符合国家标准。

4、单支长水口使用周期大于450min。

5、长水口质量保证期以出厂日期后12个月内为期，质量保证期内出现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。
三、验收标准和方式

1、乙方所有产品将用标准防潮防震木箱进行包装,到货产品应提供质保书一式二份， 证明其符合产品技术规范。

2、外观尺寸按照双方确认图纸进行验收。

3、到现场产品无碰撞或受外力损坏痕迹。

四、甲方责任、权利和义务

1、甲方有权根据现场生产情况提出产品改进意见，乙方必须针对该意见予以答复。

2、甲方负责乙方提供产品现场使用情况跟踪，对于存在的质量问题（碗部穿孔、渣线侵蚀断裂、掉快等）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针对该问题出具书面报告和整改措施。

3、乙方产品出现质量问题，甲方有权进行考核和索赔，乙方必须执行。

4、甲方有权停止使用乙方产品。

5、甲方负责现场产品的吊运和使用，对吊运和使用不当导致的损失，由甲方承担。

五、乙方责任、权利和义务

1、乙方有权指出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出具书面材料要求甲方进行整改。

2、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部分生产数据，以便于乙方进一步改进产品质量。

3、乙方对该产品改动之后，必须通知甲方进行试验，在甲方同意后方可试验。

4、试验过程中乙方必须提供相关的技术资料，负责试验过程中的技术指导。

六、结算及索赔条款

1、甲方按照本月长水口使用量按月进行结算；

2、对于使用过程中出现因产品质量原因造成非计划更换长水口，甲方有权不予结算；

3、对于使用中断裂，并导致生产和质量事故的长水口，甲方有权不结算该水口，并额外扣除1支长水口结算量作为考核。

4、对于最终结算结果，甲乙双方签字认可，共同到物资总库进行结算。

七、其它

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以供货合同为准。

甲方: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乙方：

碳钢薄板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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